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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基金专户子公司风险资本计算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1

期末余额
风险系数 风险资本

100%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一、一对一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风险资本
2

1、投资类专户业务
3

（1）标准化金融工具 0.00%

（2）投资类资管产品 0.20%

（3）未上市股权 0.40%

（4）其他投资（备注1） 0.80%

2、融资类专户业务
4

（1）非标准化债权资产 0.80%

（2）融资类资管产品 1.00%

3、其他（备注2）
5 1.50%

二、一对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风险资本

1、投资类专户业务

（1）标准化金融工具 0.00%

（2）投资类资管产品 0.40%

（3）未上市股权 0.60%

（4）其他投资（备注3） 1.00%

2、融资类专户业务

（1）贷款、非标债权类资产
6

抵押、质押类 1.50%

保证类 2.00%

信用类 3.00%

（2）融资类资管产品 2.00%

3、其他（备注4） 3.00%

三、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资本
7

1、挂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0.40%



2

2、未挂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0.60%

四、其他业务风险资本（备注5）
8

五、附加项目风险资本
9

1、开展跨境投融资的资管计划 0.50%

2、结构化资管计划 1.00%
3、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

的证券投资资管计划
0.50%

调整前各项风险资本合计

调整后各项风险资本合计
10

附：备注说明事项

注释：

1.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业务规模按照受托管理资产净值计算。本公司管

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存在互投情形的，可按照最终投资标的资产规模计提风险资

本，不再重复计算（经监管认定不具备合理交易目的或法律法规禁止的互投情形

除外）。

2.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分为一对一专户业务和一对多专户业务。按照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在综合判断投资标的的法律性质、收益方式、风险属性的基础

上，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进一步区分为投资类专户业务和融资类专户业务。同

时包括上述投资类标的和融资类标的的混合型专户业务，区分投资类和融资类标

的资产规模，按照相应的风险系数分别计算风险资本。

3.标准化金融工具是指《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以

下简称《专户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所规定的资产。同时具备下述条

件的可以认定为投资类资管产品：（1）由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颁发金融牌照的

金融机构或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受托管理；（2）主要投资于前

述标准化金融工具；（3）采用公允的估值方法及时、准确反映产品净值；（4）不

设预期收益率。其他投资指标准化金融工具、投资类资管产品、未上市股权以外

的其他金融资产（包括主要投资于未上市股权的资管产品）和实物投资，需在备

注中具体说明。

4.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或公开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债权

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信贷或票据资产、股权投资附加回购或回购选

择权、股票质押融资、以融资为目的的各类财产（受）收益权等。融资类资管产

品是指由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颁发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或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

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受托管理，主要投资于前述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资产管理产

品，设有预期收益率是该类产品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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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能明确归类为上述明细项目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按照审慎监管原

则，暂按 1.5%（一对一）和 3%（一对多）比例进行调整，且需在备注中说明。

6.抵押、质押类财产价值大于或等于所担保债权金额的，可全额按照“抵押、

质押类”计提风险资本；抵押、质押财产价值小于所担保债权金额的，仅该财产

价值等额部分按照“抵押、质押类”计提风险资本，其余部分按照“保证类”或

“信用类”计提风险资本。“保证类”规模按照第三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金额

计算。第三方为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后，管理人提供反担保的，反担保债权金额按

照“信用类”计算风险资本。

7.按照《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第三十

八条的规定，资产证券化业务区分挂牌和未挂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分别计算风险

资本。

8.“三、其他业务”是指除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外，中

国证监会许可或认可专户子公司开展的其他业务，中国证监会按照审慎监管原则

确定该类业务的风险资本计提基数和标准。

9. 附加风险资本是指符合某类标准的专户产品，除须按照已有项目计提风险资

本外，还须按照一定的风险系数额外计提风险资本。同时属于两个以上附加项目

的专户产品，须按照相应风险系数同时计提风险资本。（1）开展跨境投融资的

专户业务是指在境内募集人民币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境外标的资产或向境外

企业进行融资的资产管理计划。（2）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是指《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资产管理

计划。（3）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投资建议的证券投资资管计划,按照《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相关规定予以界定。

10.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专户子公司综合评价结果，对风险资本的计提比例

进行动态调整。

11.规定实施前专户子公司实际控制的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其他机构，

应当按照持有股权比例，参照专户业务风险系数合并计算风险资本，相关情况应

当在备注中予以说明（备注 6）。


